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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持续完善广州市房屋建筑（含管廊）工程质量、消防、人防等融合统一监督工作，进一步明确监

督标准，提升监管效率，解决融合监管工作中流程和标准不协调的问题，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特制订

本标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本文件有关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本文件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广州市建筑业联

合会、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协会。 

本文件指导单位：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本文件主编单位：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协会。 

本文件参编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审查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1 

建筑工程质量、消防、人防等融合监管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州市房屋建筑（含管廊）工程质量、消防、人防等融合统一监督的术语和定义、基

本规定，以及融合监管在建设前期、建设保险、建设规划、工程质量验收、消防、人防、城建档案、防

雷及接地装置、无障碍设施、海绵城市、电动车充电设施、园林绿化工程、白蚁防治、既有建筑等方面

的管理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含管廊）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住

宅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各类工程项目的设计、审查、施工和验收全过程。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融合监管  integrated supervision 

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后，由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拟定统一的监督工作计划（包括工程质量、消

防、人防，以及装配式建筑、海绵城市建设、充电设施、无障碍设施和配套附属及绿化工程等内容），

组织开展工程监督抽查、抽检工作，监督指导建设单位开展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实现监督和验收一个部

门归口，业务一体化办结。 

2.2  

承诺制  commitment system 

参建单位以提交承诺书等方式替代部分申报材料或要求，提前办理或实施工程审批事项。告知承诺

制审批可分为容缺型和告知型。容缺型是指参建单位以提交承诺书等方式替代部分申报材料或要求，参

建单位需要在监管部门确定的承诺期限内，向监管部门补充提交容缺材料，经监管部门确认后完成承诺

事项的闭合。告知型是指参建单位以提交承诺书等方式承诺符合审批条件或履行相应职责，监管部门不

设定承诺期限，参建单位也无需补充提交材料，相关部门后续依法开展事中、事后检查。 

2.3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small scale projects below the limit 

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方米）的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2.4  

无障碍设施  barrier-free facili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社会成员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

设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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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防治管理  termite control management 

对新建、改建、扩建、装饰装修等房屋的白蚁预防和对原有房屋的白蚁检查与灭治的管理。 

2.6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inherent defects insurance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导致被保建（构）筑物发生物质损失，保险机构在保险

范围和保险期限内，履行赔偿义务的保险。 

[来源：DB4401/T 247—2024] 

2.7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简称“安责险”）  work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保险机构对投保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为投保单位

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的保险。 

[来源：AQ 9010-2019,3.2] 

2.8  

风险管理服务机构  risk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根据建设工程的保险合同约定，受保险机构委托，为被保险建设工程提供风险管理技术服务的独立

机构。 

[来源：DB4401/T 247—2024] 

2.9  

装修交付  decoration delivery 

建筑物在完成基本的主体结构和必要的机电设施的基础上，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机电设备等对建筑

物内表面及空间进行处理、完善、美化，交付后能够直接使用的一种状态。 

2.10  

毛坯交付  semifinished materials delivery 

仅完成户内主体结构、防水工程、外围围护结构和必要的功能性设施安装（如基础水电管线预埋），

除公共区以外的部位未进行任何表面装饰的一种状态。 

3 基本规定 

3.1 本文件中所提及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是否符合现行规范要求，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

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应进行论证实施。 

3.2 融合监管过程中，因引用规范不一致或各主管部门规定不一致导致争议的情况，建设单位可组织

专家论证，并应提前告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专家组成员应涵盖涉及争议问题相关的各个专业，人数为

奇数且不少于 3人。专家论证会应形成论证报告，由专家签字确认，并对报告结论负责。 

4 融合监管措施 

4.1 建设前期 

4.1.1 采用承诺施工图审查合格书限期补齐方式办理施工许可的工程，建设单位应于工程施工前，将

设计单位出具并加盖出图专用章和负责人注册章的施工图(蓝图)报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4.1.2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如因建设、施工单位发生变化等原因需要注销施工许可证后重新申领的，建

设单位在重新申请时应关联使用原工程名称、工程编码与监督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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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设计单位在设计、图纸审查和图纸会审阶段应加强消防、人防工程等专业工程与建筑结构之间

的相互协调融合。 

4.2 建设保险 

4.2.1 新建住宅工程、新建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项目应当投保潜在缺陷保险。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宜投

保工程质量安全保险。 

4.2.2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承保人应及时委托风险管理服务机构实施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管理服务

机构不得与该工程项目的参建单位存在关联关系，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工程的勘察、设计、监理、施

工、材料供应等。 

4.2.3 风险管理服务机构必须按照合同要求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并出具初步风险评估

报告；在现场施工阶段需提供每月不少于两次的过程查勘，并提供相应的过程查勘报告；项目地基基础、

主体工程、机电工程、防水工程、装饰装修等分部工程完成后需提供阶段性评估报告。项目竣工验收前

风险管理机构需进行竣工查勘并出具竣工评估报告。 

4.2.4 广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房屋建筑（含管廊）工程应投保安责险。未投保安责险，但已投保与安

全生产相关的其他险种的项目，应增加或将其调整为安责险，以增强事故预防功能。 

4.2.5 施工单位应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按规定投保安责险。安责险承保人应及时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

风险管理服务机构为项目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 

4.2.6 对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风险管理服务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安全生产宣传和教育培

训； b)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 c)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d) 其他相关事故预防工作；

并出具相应的报告。 

4.2.7 既有建筑宜长期投保工程质量安全保险，由风险管理服务机构提供建筑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管

理服务，确保既有建筑安全使用。 

4.2.8 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风险管理服务机构应提供建设过程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服务。 

4.3 建设规划 

4.3.1 住建部门牵头进行联合验收时，规划验收部门宜共同参加现场查验，确认项目与前期规划查验

符合情况。 

4.3.2 设计单位在满足现有设计规范对车位尺寸大小要求的基础上，宜适当加大车位尺寸，以满足加

长车辆的停放。 

4.3.3 对不改变建筑面积、总高度、层数、外立面，不影响建筑安全且不办理变更登记的装饰装修、

维修整治工程和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工程，无需办理规划手续，但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建设单位宜提供

规划部门确认函。 

4.4 工程质量 

4.4.1 建设单位应在装修施工前完成装饰装修施工图审查手续，并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4.4.2 工程项目中需要进行的第三方检测的项目及内容，应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

关规定、设计要求、合同约定、以及由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共同确认的检测方案确定。 

4.4.3 整体工程项目需要进行分期（分段、分区、分批）验收时，应采取有效技术保障措施确保验收

范围内的工程质量安全和使用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消防、人防等工程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4.4.4 地下室防水工程施工期间，应保持地下水位稳定在工程底部最低高程 500mm 以下，必要时应采

取降水措施。采用明挖施工的基坑工程，应保持基坑干燥，混凝土工程不得泡水施工。 

4.4.5 当工程设计变更时，建筑工程不得降低绿色建筑性能，且不应低于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现行

有关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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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涉及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或零能耗建筑项目，技术内容实施范围、面积变更或性能改

变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经重新认定通过后，施工单位方可组织实施。 

4.5 消防 

4.5.1 建设工程消防质量验收，应按照现行广东省标准 DBJ/T 15-248 进行检查验收。 

4.5.2 住宅三合一前室加压送风系统，应按照 GB 51251-2017 中 3.3.10 规定的要求设置：住宅三合一

前室不宜设置可开启外窗，如设置可开启外窗，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外窗能满足火灾情况下自动关闭

的要求。 

4.5.3 消防救援登高面可采用植草砖，但应满足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承载力的相关要求。 

4.5.4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管理按照《广州市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执行。涉

及部分消防设施更换改造的项目，无需对整体消防系统进行验收，可仅对所改造区域范围内的消防设施

进行验收。 

4.5.5 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按照 DBJ/T 15-248-2022 附录表 A.0.1 规定的种类

和检验项目进行送检，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见证取样检验。对于标准规范没有规定，

但设计文件有要求或对质量有异议的其他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宜进行见证取样检

验。 

4.5.6 建设工程毛坯竣工验收，其中消防验收必须达到一次消防验收要求。 

4.5.7 配电房的门按照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联合印发的《广

州市配电房门配置建议》的通知（穗建消防[2024]377 号）执行：可同时设置不锈钢百叶门、窗(带防

火阀)及满足国家规范要求的常开式防火门，其中防火阀和防火门需满足火灾情况下自动关闭的要求。 

4.5.8 采用自然排烟方式的建筑，在设计、施工图审查阶段均应按建筑外窗实际开启角度，按照

GB51251-2017 中 4.3.5 规定来计算、复核自然排烟窗（口）开启的有效面积。 

4.5.9 防火隔墙的施工工艺和材料标准要求：构成隔墙的所有构件及隔墙系统的整体耐火极限要满足

相应耐火极限标准，需结合工程实际，对有争议的隔墙构件及隔墙系统需进行检测。检验报告应是整体

隔墙系统的检验报告。采用喷淋冷却保护方式的防火玻璃隔墙，设计需考虑避免采用中间分隔横框。 

4.5.10 关于消防质量验收误差允许标准，应按 DBJ/T 15-248-2022 中 3.4.9 规定执行。 

4.5.11 风管目前没有复验要求，应进行资料核查和现场检查。 

4.5.12 对于周边连接规划道路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保证至少有一条与市政道路连通的道路；对于

规划道路尚未建设，项目不能与市政道路连接的特殊情况，建设单位应协调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消防车辆能够顺利进入并开展消防救援。 

4.6 人防 

4.6.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消防、人防验收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建筑

工程的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宜符合 GB 55032-2022 附录 A的规定。 

4.6.2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在编制工程检测方案时，应融合人防和质量检测要求，结构实体检测内

容应包含人防地下室。 

4.6.3 人防战时出入口不应设置在消防登高操作场地范围内。既有建筑工程战时出入口设置在消防登

高操作场地时，施工单位应采用必要技术措施，确保同时满足消防救援和人防出入口通行功能。 

4.7 城建档案 

4.7.1 建设单位在完成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应在六个月内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一套符合规

定的电子档案，纸质档案应同步按照报送内容移交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4.7.2 对于加盖电子签章、具备法律效力、符合归档要求的建设工程电子文件，可不报送相应纸质档

案（竣工图除外），其要求应符合现行 T/CECS 1386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4.8 防雷及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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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防雷及接地装置施工各阶段及分项工程验收前，应按要

求进行检测。 

4.8.2 房屋建筑工程防雷及接地装置检测的对象包括：接地装置、引下线、等电位连接环（均压环）、

接闪器、建筑物天面及外侧金属部位、电涌保护器等。 

4.8.3 防雷及接地装置检测单位应接受气象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4.9 无障碍设施 

4.9.1 房屋建筑配套道路与市政道路应进行有效衔接，无障碍设施应沿行人通行路径布置。 

4.9.2 下列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在组织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邀请残疾人联合会参

加，听取残疾人代表的试用意见： 

a) 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地铁站、客运码头等公共交通枢纽场所； 

b) 城市的主要道路及其附属的人行道、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等设施； 

c) 医院、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机构或者场所； 

d)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窗口服务场所； 

e) 旅游景点、公园、公共厕所等公共场所。 

建设单位应当提前 5个工作日告知残疾人联合会，由其安排残疾人代表参加试用。 

4.10 海绵城市 

4.10.1 渗透设施应在设计时合理选用材料，道路登高面等位置宜选用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混凝

土等整体性较好的地面铺装材料。园林绿化铺装时，宜采用透水路面砖、嵌草砖等作为透水面层材料。 

4.10.2 建设项目完工后，建设单位可自行开展建设工程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估或者组织第三方机构开

展评估。 

4.10.3 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估报告应注明评估结论性意见，对是否满足规划条件载明的海绵城市建设

要求及广州市、区海绵城市规划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指标有明确结论，满足所有约束性指标要求即视

作评估通过。 

4.10.4 工程建设项目在通过验收后，如出现对项目下垫层进行改造增大其径流系数、海绵设施可能失

去功能性等情形时，建设单位或物业单位应进行整改并重新进行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估。 

4.11 电动车充电设施 

4.11.1 建设工程配套电动车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条件，应纳入整体工程验收范畴。同步建设充电设

施的，应当具备充电功能；预留安装条件的，应当满足停车位直接装表接电需要。 

4.11.2 施工单位应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进行电动车充电设施施工。建设过程中充电设施由预留

安装调整为同步建设时，建设单位应按程序进行施工图变更审查并报消防设计审查，未经图纸审查和消

防设计审查不得施工。 

4.12 园林绿化工程 

4.12.1 居住区建设工程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应当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一致。 

4.12.2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4.12.3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应当纳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范围，建设单位应当将验收结果载于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报告。 

4.13 白蚁防治 

4.13.1 白蚁防治单位应接受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根据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制订施工方案，按

照经监理单位批准的施工方案组织实施，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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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白蚁防治保质期限不应低于 10年。 

4.13.3 白蚁预防工程竣工后，由白蚁防治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依照国家、省、市颁布

的白蚁防治检验评定标准进行验收。 

4.13.4 项目竣工联合验收时，建设单位应提交《白蚁防治验收报告》，报告应加盖白蚁防治单位、项

目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三方公章。 

4.14 既有建筑验收备案 

4.14.1 2000 年 4月 7日前竣工的房屋建筑工程，因竣工验收资料不齐全的，建设单位应对既有建筑

开展结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做好消防安全评估工作，无需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建设单位凭合

格既有建筑结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报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人防工程专项竣工验收备案意见书或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意见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费材料、既有建筑保险保单以及城建档案接收文件等材

料向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竣工（或完工）手续。 

4.14.2 2000 年 4月 7日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期间已完工的房屋建筑工程，对于已办理规划许可、施

工许可及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工程，建设单位可按照优化后的办事指南要求提供建设、规划、消防、人

防、档案等验收手续申请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4.14.3 2000 年 4月 7日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期间已完工的房屋建筑工程，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a) 未办理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人防建设许可、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且已投入使用并经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机关或属地街道进行违法建设处理后同意现状保留的既有建筑； 

b)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人防建设许可、质量安全监督等手续部分缺失的既有建筑； 

c)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人防建设许可、质量安全监督等手续齐全，但因各方主体或资料缺失

的既有建筑。 

针对以上情况处理方式统一为：建设单位应对既有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消防安全评估、

购买既有建筑保险、补办人防建设许可手续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手续，并凭规划验收（规划条件核实）

意见、合格的既有建筑结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报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人防工程专项竣工验收备案意

见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意见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费材料、既有建筑保险保单以及城建档案馆接

受文件等资料申请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4.14.4 2018 年 10 月 15 日后竣工的房屋建筑工程，按照房屋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规定实施，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出具联合验收意见书，不再单独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4.15 其他 

4.15.1 建设单位应完成无障碍设施、海绵城市、充电设施、附属绿化、光纤入户、燃气管道等配套设

施的设计说明及图纸等相关资料，并上传联合验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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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标准用词说明 

A.1.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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